
111年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
選舉反賄選宣導

法務部廉政署政風業務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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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將於109年

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（第8屆市長、第14屆
議員及第14屆里長），訂於11月26日舉行。

乾淨的選舉是民主進步的表徵。

賄選的存在不應是時代趨勢，而應是時代進步
的恥辱。

前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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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將於109

候選人資格者或其助選員，以金錢或物品或招
待旅遊等行為給予有選舉權之人者，皆構成賄
選行為。只要是有上列行為者，不管是選後「
補賄」或是選前「期賄」，都屬賄選行為。

甚麼是賄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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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票給付現金

贈送禮品

招待旅遊

餐飲
發放獎金

工作費

補助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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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買票：
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
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
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
以下罰金。
 賣票：
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得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
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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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接→接近候選
人。
二保→保存賄選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

的賄選證據。
三打→一定要撥打檢舉賄選專線

0800-024-099。 圖片由TayebMEZAHDIA在Pixabay上發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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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市長候選人賄選：1000萬元

2 、市議員候選人賄選：500萬元

3、 其他人賄選(即樁腳)：50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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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訴→1/4

判決→1/4

判決確定→其餘獎金

緩起訴或職權處分→1/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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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怕人家知道是我檢
舉的！！！

檢舉人資料均保密，
不隨案附卷。



謝謝聆聽,歡迎指教


